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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典一般条款的沟通功能

石 一 峰*

摘 要:法律系统如何与社会系统沟通是民法典回应复杂社会演化的核心命题。一般条款

作为法律系统中重要的双层沟通装置,通过对外沟通吸纳社会变迁中的新价值,并借助对内沟通

将外部价值转化为具体规则的适用指引,从而动态平衡法律系统的规范闭合性与认知开放性。

为激活这一功能,需在宏观层面转向“增大不确定性”范式,强化一般条款的弹性价值承载能力;

在微观层面应以“要素—效果”结构替代传统的“要件—效果”结构,以实现对复杂社会演化的动

态应对。此转型有助于民法典在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型挑战中,通过一般条款避免恣意裁判,

并实现个案实质正义,为法律系统提供稳定性与适应性并重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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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回应复杂社会的演化,是法学的永恒命题。在社会变革期,中国民法典须充分挖掘

其回应社会复杂性的具体装置的功能以实现其伟大民法典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装置之一便是

一般条款,①其以独特的规范结构,在保留不确定性和需价值填补概念的同时,②仍具备规则意义

上的构成要件框架。由此,一般条款既能作为裁判依据直接适用于个案,又能凭借其开放性和灵

活性有效回应复杂社会的演化,是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重要沟通装置。③ 尽管已有研究

揭示了一般条款具有吸纳外部价值、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实现个案正义等对外沟通功能,④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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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社会系统分化为不同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构成了不同的沟通群体,而在系统论法学中“沟通”是最重要的

概念,因此本文将一般条款的功能定位为“沟通装置”。Vgl.Teubner,RechtalsAutopoietischesSystem,Frankfurt
am Main,1989,S.36ff.

Vgl.MartinSchmidt,KonkretisierungvonGeneralklauselnimeuropäischenPrivatrecht,2009,S.19ff;

Hedemann,DieFluchtindieGeneralklauseln,1933,S.58.



常将其与高度抽象的法律原则混淆,致使其谱系定位和功能机制缺乏系统阐释。以诚信要求为

例,既有学者认为其系法律原则,①也有学者认为其是一般条款。② 实务裁判中既有仅援引法律

原则作出判决者,③也有同时援引法律原则与一般条款作出判决者。④ 为何出现此种差异? 尤其

当一般条款已具备构成要件框架且因其不确定性概念而具有解释延展性时,法律原则的功能是

否可被其吸收? 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厘清一般条款在法律系统谱系中的定位,以揭示其与法

律原则及具体规则的关系,从而明确一般条款承担沟通功能的基础。明确一般条款谱系定位后,
其对外吸纳与对内转化的双层沟通功能才能完整显现。为实现一般条款的沟通功能,学界曾采

用“一般条款具体化”范式来防止法官过度自由裁量对法律系统稳定性的影响。⑤ 但这种过度具

体化反而削弱了一般条款依赖不确定性概念实现沟通的核心功能。因而,亟须构建以“增大不确

定性”为导向的新研究范式,并据此厘清一般条款沟通功能的实现机制。

一、一般条款承担沟通功能的基础

法律原则因高度抽象且缺乏明确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难以直接适用于裁判;与之相对,
具体规则因过于刚性而无法应对新型复杂情形。一般条款介于两者之间,既是社会伦理以理念

式的法律原则进入法律系统后具体化的中继站,又是具体规则体系化后形成的中观抽象规范,这
一双重定位奠定了其跨系统沟通功能的基础。

(一)作为法律原则具体化的一般条款

1.法律原则与一般条款的区分

第一,理论区分。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一般条款常与法律原则相混淆,⑥但两者之间

实际上存在着本质区别。⑦ 其中法律原则是法律系统的基础,尚未区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是
一般法律理念。⑧ 法律原则需通过具体化形成下位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一般条款。⑨ 因此,一般

条款是在法律原则基础上经过逐步具体化形成的中间规范,既包含一定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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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页以下。徐国栋教授的后续观点也变为一般条款说。参见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4
期。

Vgl.ChristianLange,TreuundGlaubenundEffizienz:dasEffizienzprinzipalsMittelzurKonkretisierung
zivilrechtlicherGeneralklauseln,2013,S.90ff;于飞:《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法学研究》2016年第3
期。

参见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2021)豫1421民初8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辽民终179号民事判决书。

Vgl.JustusWilhelmHedemann,DieFluchtindieGeneralklauseln,1933,S.66ff.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74~78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3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应区分法律理念与概括条款,此处概括条款即为一般条款。参见于飞:《民法基本原则:

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Vgl.Larenz,RichtigesRecht———GrundzügeeinerRechtsethik,1979,S.33ff.,174ff.本文将法律原则与法

律理念同等对待,法律原则是法律理念性质的正式或非正式条文。

Vgl.Canaris,SystemdenkenundSystembegriffinderJurisprudenz,2.Aufl.,1983,S.57f.



又可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而法律原则并无此种特质。① 以前述区分视角观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也应区分作为法律理念的条文和作为一般条款的条文。《民法

典》第1章“基本规定”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已废止)第1章“基本原则”的规定,因
而《民法典》第1章“基本规定”中仍有作为法律原则的法律理念性质的条文,如第1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第3条“权益受保护原则”、②第4条“平等原则”等。但《民法典》第7条“诚信要求”
和第8条“公序良俗”应属于一般条款。③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7条、第8条将“诚信”和“公序

良俗”提升为法律理念,形成了“前有基本原则(法律理念)、后有一般条款的特色立法构造”。④

此种观点有待商榷,一方面,“诚信”和“公序良俗”在传统上一直作为一般条款存在;⑤另一方面,
《民法典》总则之后涉及诚信或公序良俗的条文不能一概认为是一般条款,如《民法典》第979条

第2款虽然涉及“公序良俗”的表述,但该款并不被认为是一般条款。当然《民法典》第7条、第8
条的规范表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这两条表述缺乏一定的法律效果。虽然违反诚信要

求或公序良俗很难产生统一的法律效果,但至少在抽象层面上都与承担某种“不利益”(即责任)
相关。因此,应然层面上应补充法律效果的表述,完善一般条款的结构。

第二,实践区分。法律原则与一般条款在司法适用上也存在明显的区分。法律原则作为理

念一般不会被成文化为规定或仅在宪法等法律中进行确认,⑥由于其不具备规则意义上的构成

要件,因此即使是成文的法律理念条文也无法直接适用于个案作为裁判依据。相反,一般条款是

一种抽象的规则,虽然包含着不确定性概念,但其本身具备规则意义上的构成要件,可以直接适

用于个案作为裁判依据。⑦ 法律原则通常表现为价值导向的抽象性理念,其核心功能是为法律

体系提供价值指引而非具体裁判依据。例如,《民法典》总则确立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理
念,虽然以条文形式存在,但是因缺乏明确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而需通过具体规则(如侵权责

任编的环境污染责任条款)实现转化。这类理念更多体现为立法目的或裁判精神,无法直接作为

司法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这意味着法律原则需通过具体规则间接作用于裁判。例如,“绿色原

则”需结合《民法典》第1235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实现个案适用。若缺乏具体规则支撑,则
法律原则本身无法独立成为裁判理由,否则将导致向法律原则逃逸的论证缺陷。一般条款虽然

包含不确定性概念(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但其本质仍属法律规则。其逻辑结构包含“构
成要件+法律后果”的规范框架,如“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规则属性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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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一般条款与基本原则区分不清,才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条定位的争议。参见姚辉主

编:《民法总则基本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参见崔建远、韩世远、申卫星等:《民法总论》(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朱庆育:《民法

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4页。

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

Vgl.Hedemann,JustusWilhelm,dieFluchtindieGeneralklauseln,1933,S.7;Wolf/Neuer,allgemeiner
TeildesbuerglichenRechts,10.Aufl.,S.537,Rdn.7;Medicus/Lorenz,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20.Aufl.,

2012,S.74.Rdn.141.
Vg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6.Aufl.,1991,S.474.
参见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中国法学》2021年第4

期。



般条款可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如“刷机案”①中,法院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这一一般条款认定当事人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而需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在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中,虽然具体构成要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法官可通过检索同

类案件,以类比推理确定具体的构成要件。② 同时,法官对不确定性构成要件进行价值填补时需

符合“普遍性要求”(如行业惯例)与“最低性要求”(如不抵触宪法精神),使得一般条款的适用不

具有恣意性。正是这种“规则框架+裁量限制”的结构使一般条款具备直接裁判功能。综上,从
司法实践角度而言,法律原则属于法律理念,而一般条款属于具有开放结构的规则,二者的本质

区分在于规范结构的完备性与司法适用的直接性。

2.一般条款对法律理念的具体化

在法律系统的构建中,法律理念需具体化。该具体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法律理念之下形

成的是各方向的一般条款,如信赖理念下不同方向的一般条款(具体包括对负担性法律不溯及既

往一般条款,体现信赖保护的信赖责任一般条款、③诚信要求一般条款)。④ (2)一般条款之下才

是各具体的规则,如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信赖责任具体规则。⑤ 当然,法律原则与一般条款及

具体规则之间并非构成“直线式”的演绎结构从而形成法律体系,而是通过“交互澄清”的程序形

成有意义的联结进而形成内在体系。⑥ 作为理念的法律原则蕴含着法律系统之外的社会伦理因

素,而此种社会伦理因素若要进一步融入法律系统,则需在功能上进一步分化,但原则的功能分

化并不会立即生成相应的具体规则,仍需要一定的抽象概念来承载其中的功能内涵,一般条款就

此应运而生。以信赖理念的具体化为例,其形成了各种不同方向的信赖一般条款。信赖责任只

不过是信赖理念具体化的可能形态之一。信赖理念也衍生出了诚信要求,后者包含着信赖要素,

具体表现形态包括权利失效理论及禁反言。信赖理念的另一种具体化表现形态是负担性法律溯

及既往禁止。⑦ 这一具体化表现形态看似与私法中的信赖责任无关联,但与社会系统中的“信
赖”伦理因素相关联。社会系统中的“信赖”伦理因素以信赖理念进入法律系统,然后通过不断的

具体化形成了各种表现形态,所有表现形态都以同一法律理念为基础。此可从诚信要求与信赖

责任的区分中进一步得出。⑧ 从谱系学的角度来看,信赖与诚信同源于社会系统中信赖(信任)

这一社会伦理因素。但进入法律系统的信赖进一步功能分化为信赖责任和诚信要求两类一般条

款:前者以程序化信息处理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体现功能的经济性;后者仍坚守法律伦理性而

强调功能的道德性。虽然信赖责任偏向经济性,但是其本质仍根植于社会对信任的伦理诉求。

鉴于此种功能分化,诚信要求、信赖责任与公序良俗各自限于特定领域,且无“效力贯彻始终

性”。⑨ 这也意味着一般条款并不限于在《民法典》总则中予以规定,如侵权责任编第1165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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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新彦:《现代私法上的信赖法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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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新彦:《现代私法上的信赖法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参见于飞:《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作为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以体现“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理念,人格权编第990条和第991条共

同构成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以体现“尊重人格与自由”理念。综上,法律原则可视为法律理

念的抽象表达,经具体化形成一般条款;一般条款再具体化则成为各具体规则,它们共享一般条

款的价值导向且可重新归入一般条款体系。但需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具体规则都需一般条款

作为中继站,也不是现有的具体规则已经穷尽了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所有可能。通常也只有在具

体规则空缺而有规制需求时,一般条款的功能方才真正显现。
(二)作为具体规则体系化的一般条款

从“一般条款(generalclauses)”这一词组的字面含义来看,“general”表示“allgemein”或“im-
mer”,①意味着其指的是一般、普遍意义上的条款;同时,“general”还蕴含有统领、统摄的意思。②

因此,一般条款既体现了其适用范围的普遍性,又彰显了其对具体规则和案件类型的统领作

用。③ 一般条款的具体界定无法完全从其定义出发,而是需要明确其界定的要素,即通过其核心

特征来界定一般条款。具体的界定要素包括:(1)包含高度抽象、需价值填补的不确定性概念;
(2)具备规则结构(隐含或明示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框架);(3)具有统领性(统摄一组具有共同

价值基础的具体规则或适用于特定法律领域的核心问题);(4)可直接适用于个案裁判(区别于作

为法律理念的法律原则)。由此可知,一般条款还需具备统领特定领域各具体规则的特征,这使

得一般条款可视为各具体规则经过体系化整合后形成的中观抽象概念。然而,严格来说一般条

款的效力并非贯穿整个法律系统,如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效力并非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均适用,
而是局限于各自特定的领域。④ 换言之,一般条款仅能统合其所能包含的特定领域的具体规则。
此种一般条款局限于特定领域的特点既与上述法律理念的功能分化一脉相承,又与一般条款项

下具体规则的规范目的和规制路径密切相关。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包含不确定或抽象

概念的规范都是一般条款。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需扩展到一般条款概念的整体范围。⑤ 换言

之,其构成要件或者法律效果均只能通过不确定概念来加以规定。⑥ 如果某条文仅在立法技术

上运用了不确定性概念,使得条文的某个构成要件需关联到一般条款予以解释和适用,那么其本

身并不能称为一般条款。同时,这些条文的适用领域仍过于狭窄,因而也不具备一般条款的一般

性与统领性。例如,《民法典》第979条第2款虽涉及公序良俗,但是仅适用于无因管理中受益人

真实意思的解释,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而无法作为一般条款看待。从规则的价值同源性来看,各
具体规则经体系化后提炼为一般条款。例如,缔约过失与附随义务等规则体系化为诚信要求条

款,表见代理、善意取得、表见代表等规则体系化为信赖责任条款。前者从行为主体角度强调道

德约束,后者从相对人角度保障交易效率与安全。尽管诚信与信赖的功能区分在最高层的法律

理念中可能不甚明晰,但是从一般条款及其具体规则来看,两者的功能特征及功能实现方式的差

异则可被观察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一般条款,如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可追溯至“自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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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自我负责原则”,因对行为规制的程度和领域不同,故各具体的一般侵权责任规则形成一般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①危险侵权责任规则则生成危险责任一般条款。② 这种层次分明的体系既揭

示了理论逻辑,也为法官区分各类责任形态提供了实务指引。
综上,一般条款既是法律原则具体化的中继站,也是具体规则体系化的产物。它介于抽象原

则与具体规则之间,以不确定性概念吸纳外部价值,又凭借统领性指导具体规则适用,发挥链接

法律系统内外的沟通功能。

二、一般条款的双层沟通功能

一般条款凭借其介于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谱系定位,承担法律系统中实现“规范闭

合”(内部规则自治)与“认知开放”(吸纳外部价值)的沟通功能。③ 但学界多侧重其对外沟通功

能,而忽视其将新价值内化为具体规则并指引具体规则适用的对内沟通功能。一般条款只有同

时完成对外吸纳与对内传导,方能实现真正的沟通。因而亟须从双层沟通视角整体研究一般条

款,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法律系统回应复杂社会演化之重要装置的功能。
(一)一般条款的系统外沟通功能

一般条款首先能够借助其不确定性概念与法律系统之外进行沟通。这意味着对不确定性概

念进行价值填补的前提是从法律系统的外部挖掘新的价值判断要素。④ 不确定性概念的本质是

需要价值填充的概念,这意味着一般条款无法仅通过一般的法律解释就进行具体适用,而必须从

法律系统外寻找并匹配相应的价值进行填充,使得一般条款具有引入法律系统外价值而进行对

外沟通的功能。以诚信要求这一一般条款为例,诚信作为合同的非合意要素可将社会环境中的

要求转移到具体合同中。此时,一般条款是合同系统的期待结构,它通过三个不同层次进行系统

外的沟通,即在合同的合意要素已由法律规范化后,通过规范认知上的开放性将合同的非合意要

素整合、协调、纳入合同系统。这三个层面分别是具体合同当事人的个人关系层面(即互动层

面),超越单个合同的市场和组织层面(即制度层面),政治、经济、法律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共同社

会层面(即社会层面)。其中,在互动层面上,关于当事人的合意及其法律规范为一种行为的正式

预期,当此种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失灵时,则由一般条款关联到行为的非正式预期,根据法官的自

由裁量来决定合同的客观目的。在制度层面上,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则通过对当事人合意的再抽

象、当事人角色的社会化、当事人在合同中关联的组织等将当事人抽象为诸如消费者、经营者等

社会抽象概念,通过一般条款将商业道德和商业习惯关联到保护义务、说明义务和协作义务等附

随义务。在社会层面上,则需要通过一般条款关联法律规范中有约束力的法律政策,对各社会系

统在合同中的利益进行再衡量,使社会其他系统的利益能够被合同所考量,如情势变更原则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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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丧失导致其他系统的要素被融入合同之中。① 一般条款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互

动,赋予了审判活动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着与法律系统之外进行沟通的功能。基于此,将
法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相互联结,以实现法律柔性应对复杂社会演化之要求。一般条款因具

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可以直接通过对外沟通将法律系统之外的价值变动作用于具体的案件。而

如果是通过法律原则进行沟通,则这个过程将是间接的,同时因为法律原则不具备具体的构成要

件,在作用于具体案件时,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规则,这实际上会增加法律适用的成本和争议。由

于法律原则并非具体规则而不能直接适用,因此必须首先使之要件固化或者“规则化”。② 此种

规则化实际上是通过法律原则去构建新的具有可重复性的具体规则,这突破了法律系统的内部

稳定性且需要大量说理论证。而通过一般条款进行外部沟通时,因其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可直

接适用于个案,由此减少了规则重新构建的成本,且能加强法律系统对外的沟通。③

(二)一般条款的系统内沟通功能

除了对外沟通功能之外,一般条款在法律体系内部同样发挥着桥梁作用。这种内部沟通源

自其独特的谱系定位,使得一般条款与各具体规则群在共同的价值导向下实现有效衔接。在处

理复杂案件时,具体规则的适用和解释需要借助一般条款进行细化、澄清或修正。而在面对法律

漏洞或不可预见情形时,一般条款也可作为类推适用或法律续造的依据,以填补制度空白,维护

法律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完整性。以信赖责任为例,现有法律体系中围绕信赖保护所确立的具体

规则,如善意取得规则、表见代理规则、表见代表规则等,常常处于分散且不完整的状态。由于这

些规则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规则中隐含的信赖要素未能得到充分揭示,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

同判决,④从而削弱了信赖保护的整体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展现信赖保护理念的

具体规则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体系化的统合框架,从而明确信赖保护的一般构成要件。

这种内部统合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法教义学的深化,即在解释具体规则适用情况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系统化归纳和整合。⑤ 在进行具体规则的统合时,单纯依赖信赖原则这一抽象的法律理念显

然缺乏实际操作意义,因为其本身并不具备具体裁判规则的属性。相对而言,信赖责任作为一个

中观性概念,其具体性较之抽象法律理念更为明显,同时又在整体上呈现出一般化特征。因此,

信赖责任不仅能够向下统合各项具体规则,还能通过其带有的不确定性概念与信赖保护理念进

行有效沟通,实现法律规则之间的协调统一。由此,信赖责任常被称为信赖法则,⑥其构建不仅

为信赖保护各项具体规则的法理论证提供了系统框架,也为司法实务中弥补规则漏洞、实现规则

统一适用提供了基础。综合来看,一般条款的内部沟通功能不仅使外部引入的新价值判断能够

在具体规则层面得到体现,还可通过法律解释在个案裁判中灵活应对复杂社会演变的需求。例

如,在冒名处分不动产案件中,在信赖保护要求下,也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求,但现有的具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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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如善意取得规则、表见代理规则等往往难以直接适用。此时,有必要对信赖责任一般条款中

“可信赖外观”这一不确定性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判定冒名处分不动产行为是否符合可信赖的标

准,并据此进行类推适用。一般条款主导下的系统内沟通,不仅弥补了单纯依赖外部价值回应社

会变化的不足,更确保了一般条款能将外部新价值有机融入法律体系内,进而在具体裁判中发挥

实质性影响。
(三)一般条款双层沟通的实践运用

一般条款的双层沟通功能已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初见端倪。例如,在网络直播数据造假行为

引发的司法规制问题上,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杭州某技术公司、程某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及不正当竞争案”①中,被告开发某直播场控助手软件,使得用户可在原告运营的某短视频平

台内操纵关注数、点赞、评论、送礼物等直播数据,法院经审理认为此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

该案中,法院从法律系统外的网络经济生态中提取了新的价值判断,如“数据真实性”这一数字经

济伦理。直播流量作为数据表现,其真实性直接影响消费者决策和市场竞争秩序。法院以“民事

活动(包含经营活动)应遵循诚信要求”这一一般条款为沟通媒介,一方面通过诚信要求一般条款

引入法律系统外的“数据真实性”这一数字经济伦理;另一方面通过诚信要求一般条款将这一法

律系统外的价值判断作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2款中“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这一

具体规则的适用。在这一司法裁判过程中,法院需通过反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将“流量”解释为

宣传效果的组成部分,从而将“刷量”纳入“虚假宣传”的范畴。这实际上需要法官论证“流量作为

宣传影响力指标”的功能等同性,然后借助一般条款的统领性扩展至《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规则

的具体适用。② 又如,在涉及算法推荐的侵权案件③中,因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上传的侵权影视

剪辑作品大规模推荐至首页,权利人起诉要求平台担责。法院认为,在《民法典》第1165条这一

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中,算法推荐本身属于新的“过错”情形,需要引入法律系统外平台运营中算

法推荐的注意义务,同时指导法律系统内《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平台侵权”规则的具体适用。
最终法院判决平台算法推荐提高了侵权内容的传播效率,属于“应知”侵权情形,未尽合理注意义

务,应承担侵权责任。所谓算法推荐的注意义务包含着“技术控制能力”“获益程度”等要素的考

量,使得过错的判断有更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平台侵权的具体规则适

用中,将根据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所引入的法律系统外部价值判断来指导具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的判断,从而形成法律系统内外部的沟通,加强对新型案例的指导。
一般条款的双层沟通功能充分彰显了其作为法律系统核心装置的重要价值。通过对外沟

通,一般条款能够动态吸纳社会系统中的新兴价值判断(如数据伦理、算法责任等),以弥补成文

法滞后性的缺陷。同时,通过对内沟通,这些外部价值被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则,作用于具体

裁判实践。这种双层沟通模式不仅实现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动态对接,还增强了法律系统

内部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从而在保障法律稳定性的同时灵活应对社会变化。法律系统稳定性和

·64·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5期(总第229期)

①

②

③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

终1037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625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0民初626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942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2021)苏0211民初8222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民终3098号民事判决书。



适应性的平衡机制有赖于革新一般条款的研究范式和适用结构,即通过将一般条款动态化适用

来实现其双层沟通功能。

三、一般条款沟通功能的实现方式

一般条款的系统内外沟通功能均需借助不确定性概念完成,如何看待和研究不确定性概念

就决定了一般条款沟通功能的实现方式。
(一)一般条款宏观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般条款采用不确定性概念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充分认识。正是由于人类

理性在应对复杂现实时存在局限,不确定性概念才成为缓解成文法过于僵化的重要工具,使法官

在裁判过程中拥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①从而可以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填补。② 然而,如果赋予法

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则容易使裁判受政治和舆论影响,进而使一般条款原有功能发生偏差和异

化。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理论上通常主张采用“案例群规范”的方法,即通过“一般条款具体

化”的范式来约束和引导自由裁量。具体而言,该方法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系统归纳,提炼出

反映社会现实及构成要件事实的案例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应然性”的要求,并据此明确一般条

款的构成要件及其对应的法律效果。③ 在“一般条款具体化”范式中,通过案例群来生成一般条

款的具体要件,往往会受到案例群范围和背景的制约,不同案例群的构成必然导致具体化方式和

成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若一味依赖于现有案例进行类型化,最终可能会使现实中的各种情形

被杂乱排列,缺乏整体统一的逻辑。④ 更关键的是,基于现有案例的方法难以及时有效地回应日

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演变。该范式的初衷在于通过对涉及一般条款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类型化归

纳,明确一般条款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并将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各具体类型之内,避免因自由裁量过宽而引发道德风险。⑤ 然而,这种再具

体化的方法实际上形成了类似具体规则的“要件—效果”结构,既偏离了从法律原则到一般条款

再到具体规则的法律系统层次图景,也削弱了一般条款在系统内外沟通功能中的独特作用。毕

竟,一般条款既是推动审判实践中私法不断演化的媒介,也是一种保持法律对外部新增秩序的高

度敏感并作出柔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过于具体化必然会降低其对复杂社会演变的适应性。⑥

针对“一般条款具体化”范式的不足,有学者指出正是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才使其能够有效

应对系统间的冲突,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准据法规范。因此,与其急于减少一般条款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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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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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KarlEngisch,EinführungindasjuristischeDenken,11.Aufl.,2010,S.191.
Vgl.Esser,Schuldrecht,2.Aufl.,1960,S.100;Bydlinski,JuristischeMethodenlehreundRechtsbegriff,

2.Aufl.,1991,S.583.
Vgl.KarlEngisch,DieideederKonkretisierunginRechtundRechtswissenschaftunsererZeit,2.Aufl.,

1953,S.120f.
参见渠涛:《公序良俗在日本的最新研究动向》,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6页。

Vgl.MartinSchmidt,KonkretisierungvonGeneralklauselnimeuropäischenPrivatrecht,2009,S.29ff.
对于一般条款通过案例群进行具体化,在教义学内部和社会学外部都有批判。Vgl.Weber,EinigeGedan-

kenzurKonkretisierungvonGeneralklauselndurchFallgruppen,AcP192(1992),S.535ff.



性,不如通过增大其不确定性来充分挖掘一般条款的功能。① 增大一般条款不确定性的目的在

于全面释放其系统沟通功能,尤其是在法律系统柔性适应内外部变化时的独特价值。由于社会

系统的分化,法律系统成为自我指涉和自我再生的封闭运作系统,而与其他系统运作相区分。②

因为各系统的运行逻辑不同,法律系统以规范性即是否合法为运行代码,其并不能以直接接入的

方式来回应复杂社会演化,否则会产生冲突性“排异”。③ 为此,法律系统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来规

制和应对其他系统的变化,即法律在不放弃规范性逻辑的前提下,以自身的构造适应作为规制对

象的其他社会系统。由此法律系统处于一种自省状态:一方面保持规范上的高度自律的闭合状

态;另一方面处于认知回应的开放状态。④ 法律系统中承担规范闭合性和认知开放性功能的一

项具体装置即为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一方面以其不确定性特征成为防止民法典刚性而又精确的

文本被社会变革压力所冲破的安全阀(保持规范闭合),另一方面又使得法律能够被灵活运用以

适应社会之发展(促进认知开放)。从不确定性角度看,一般条款需要通过不同时期通行的实质

性的价值观念进行补充,使得法律系统生成对外开放以适应复杂社会演化的“安全阀”或者说是

突破口,来引入变迁社会中法律系统外的价值标准。⑤

综上,为使法律能够柔性地应对复杂社会演化,一般条款的宏观研究范式应从“一般条款具

体化”的旧范式转向“增大一般条款之不确定性”的新范式。此种范式不仅提升了一般条款的系

统沟通功能,也为法律系统在复杂社会演化中保持适应性与稳定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一般条款微观适用结构的转变

“增大一般条款之不确定性”范式并非要以更不确定的概念来构建一般条款,范式的转变也

并未使得一般条款本身发生改变,改变的仅是对一般条款的研究和具体适用方式。在“一般条款

具体化”范式下,一般条款以具体规则为视角进行适用,因而力图以“要件—效果”结构来明确一

般条款的构成要件,最终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进行具体适用。“增大一般条款之不确定性”范式

则是要将此种“要件—效果”结构下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式优化为动态系统思维下的“要素—效

果”动态适用结构,以此实现一般条款的柔性化,进而充分发挥其沟通功能。

1.“要件—效果”结构下一般条款适用的弊端

在“一般条款具体化”范式下,一般条款采取“要件—效果”结构进行适用,即通过案件事实是

否满足规范之构成要件来判断法律效果是否发生。这一过程是一个涵摄的过程,即所谓的“目光

往返流转”。⑥ 但将这一结构运用于一般条款,实则存在诸多的弊端,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滋生体系内的矛盾。一般条款可以看作具体规则体系化的结果。体系化的本质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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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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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Teubner,StandardsundDirektiveninGeneralklauseln,1971,S.50ff,116ff.
Vgl.Luhmann,DasRechtderGesellschaft,1993,S.38ff;Teubner,RechtalsautopoietischesSystem,

1989,S.5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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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bner将之称为“自省法”。Vgl.Teubner,ReflexivesRecht:EntwicklungsmodelledesRechtsinver-

gleichenderPerspektive,ArchivfürRechts-undSozialphilosophie,68(1982),13.13f.
Vgl.Hedemann,DieFluchtindieGeneralklauseln,1933,S.58.
此比喻旨在阐明规范解释与事实裁剪之间的关系。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

印书馆2003年版,第162页。



过对具体规则的解释与抽象,总结出共同适用的前提,并将其纳入统一体系的过程。例如,在整

合各类具体信赖责任规则(如表见代理规则、善意取得规则)时,若发现其均以“可信赖外观”和
“善意信赖”为基础,则可尝试构建统一的信赖责任体系。然而,一般条款的特殊性在于其作为

“中观规范”的弹性结构。若强行将具体规则差异纳入统一的“要件—效果”结构,即全有或全无

的责任判定模式,反而会损害一般条款的动态沟通功能。以信赖责任领域的规则为例,如善意取

得规则要求“物权已完成移转的公示”(《民法典》第311条),而表见代理规则(《民法典》第172
条)仅要求“代理权外观”,无需物权公示要件。若在一般条款层面强制抽象出“公示”作为统一要

件,不仅与表见代理的规范逻辑冲突,而且会割裂一般条款与具体规则间的谱系关联。这种矛盾

源于“要件—效果”结构的刚性特征:一方面,“要件—效果”结构忽视了一般条款所形成的规则体

系的开放性。一般条款的本质是通过不确定概念,如“合理信赖”“善意”等,承载社会价值变迁。
强行固定要件会削弱其对外沟通功能,使法律系统丧失吸纳新价值的弹性。另一方面,“要件—
效果”结构会阻碍体系内部协调。具体规则是一般条款在特定情境下的具体化,其要件差异本身

就反映了功能分化。若在一般条款层面上强行构建统一的刚性要件,则反而会与具体衍生规则

形成逻辑断层,破坏“法律原则→一般条款→具体规则”的有机体系,造成体系内的矛盾。尤其是

“要件—效果”结构的分隔使得一般条款无法囊括某些要件无法涵盖的类型,从而难以应对复杂

社会演化中的新情况和疑难的复合案件。这种局限性使法律系统难以保持应对新型问题的灵活

性与适应性,削弱了其体系化的效能。
第二,遮蔽利益衡量过程。一般条款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不确定性概念实现法律系统的内

外沟通,不确定性概念的解释与适用就包含了利益衡量的过程,而“要件—效果”结构的僵化性恰

恰阻碍了这一过程。(1)要件的单向化会切割利益关联。传统“要件—效果”结构中的要件设计

常聚焦单方利益。例如,侵权责任要件(过错、损害)分别指向加害人行为与受害人损失,但忽视

了“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的平衡需求。又如,在危险责任领域中若严格遵循“过错”要件,则高

空作业、疫苗生产等高风险行为中的严格责任无法成立,而社会又要求通过风险分配实现利益平

衡。这就要求对可归责性要件与侵权行为的风险、受害人损害等要件进行关联解释与适用。(2)
要件之间的隔绝将阻碍要素联动。若对各要件进行独立判断,则会割裂利益衡量关系。例如,信
赖责任中外观“可信赖程度”与“第三人善意”需联动评估,若外观“可信赖程度”高(如不动产登

记),则可降低善意要求;反之则需提高归责性。但“要件—效果”结构将二者隔离开来,导致不同

具体规则中利益衡量的过程无法具体展现。(3)全有或全无效果会抑制利益协调。传统“要件—
效果”结构中要件满足即触发固定法律效果,欠缺依据不同利益衡量结果导出的弹性方案。例

如,在冒名处分不动产案中,若第三人善意但权利人未有管理疏忽,则依“善意取得”要件可能全

盘否定原权利人的责任,而通过要素强度的组合可导向类推适用遗失物善意取得的效果。由此

可见,各要件之间的联动是展现利益衡量并实现妥当法律效果的关键。通过要件的联动判断,可
以避免全有或全无的适用结果,使得法律能更好地进行衡量并以此适应复杂社会的演化。

第三,僵化一般条款功能。传统“要件—效果”结构在一般条款适用中的弊端在于其通过孤

立化、单向化的要件判断标准以及对“全有或全无”效果的机械追求,导致一般条款的沟通功能被

严重僵化。一般条款的本质是通过不确定性概念实现法律系统内外的动态沟通,但“要件—效

果”结构将此类概念强行固化为孤立、单向且互不关联的要件,并仅以要件是否满足作为触发固

定法律效果的前提。这种结构对案件事实进行过度裁剪,忽视了要素间的动态关联与价值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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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侵权责任中“过错”与“行为风险”的互动,导致利益衡量过程被遮蔽,裁判说理流于形式化。

例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法院若仅以“违反商业道德”作为孤立要件涵摄案件事实,则既无

法揭示竞争自由与权益保护的平衡逻辑,也难以回应数据时代“流量真实性”等新型伦理需求,最
终削弱一般条款吸纳社会价值的功能。同时,该结构缺乏对法官的实质指引,要件判断的刚性标

准掩盖了影响裁判的关键因素,如要素强度、互动关系等,使法官难以通过充分论证实现个案正

义,反而加剧了裁判的不确定性与类案冲突风险。因此,亟须通过动态化的适用结构替代“要
件—效果”范式,在保留一般条款不确定性的同时,为司法实践提供兼具灵活性与约束力的裁判

指引,从而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2.“要素—效果”结构下一般条款适用的优化

“要件—效果”结构的弊端实际上也源于这一结构对现实的过度裁剪。现实世界复杂而多

变,一般条款采取不确定性概念就是为了应对社会的复杂性,如果将一般条款以“要件—效果”结
构进行适用,反而会削弱一般条款的沟通功能。尤其是将一般条款“要件—效果”化后,在全有或

全无规则下又会导致法律效果的僵化,引发个案的非正义,因此有必要柔化一般条款的“要件—

效果”结构的适用方式,①引入动态系统思维。动态系统思维认为法律制度无论在内在价值取向

上还是在意欲实现的目的上都具有多元性,因而不能单向和孤立地去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律本

身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适用于个案时应对这些力量进行综合考量,由各力量的动态互

动导向最终的法律效果。② 在动态系统的后续研究中,这些力量(因素)也称为要素,指向的是某

一独立的价值。③ 以动态系统思维优化一般条款的适用,将使得一般条款能对多种体现不同价

值和目的的要素进行综合考量,如侵权责任法中不再以过错作为单因素进行解释,事物或行为引

发的高度危险性、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加害人获取的利益和保险都是判定和衡量责任的重要要

素。④ 由此,一般条款动态化适用后,就不再要求固定其要件,而是罗列一般条款中的重要要素,

通过判断这些要素本身的强度以及各要素不同强度的结合,最终明确某一法律效果的依据。⑤

在动态系统思维下,一般条款的适用从“要件—效果”结构转向“要素—效果”结构,使得一般

条款的适用不再以单一的标准去考量案件事实,在提高体系化程度的同时可避免造成体系矛盾。

此外,一般条款的要素动态化判断和不同强度的结合所反映的正是利益衡量的过程,这一利益衡

量的过程并非要授予法官无限的自由裁量权,而是要求法官依据“要素—效果”结构所确立的思

维框架,在一个特定和客观有效的标准上进行裁判。⑥ 对于一般条款而言,“要素—效果”结构一

方面使得其能够在不同强度的要素下形成各类不同的规则,进而发挥一般条款系统内部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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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同时,要素判断与结合的动态化又保持了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能够容纳法律系统外的价

值而实现一般条款的对外沟通功能。因此,一般条款借助动态系统思维下的“要素—效果”结构

能够避免其适用的僵化,同时又因“要素—效果”结构的框架强制,避免一般条款可能的对法律稳

定性的危害。①

(三)以一般条款的动态适用实现其沟通功能

一般条款沟通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以“要素—效果”结构对一般条款进行动态适用。② 一般条

款的“要件—效果”结构可表述为:T→R(如果T,则R),即满足T要件时即发生法律效果R。一

般条款的“要素—效果”结构不再采取全有或全无的规则,而是E1、E2…En→R1、R2…Rn,其中

E作为要素不是满足与否而是满足的程度为何。此外,各个要素之间也存在互动,若E1的满足

程度够高,则E2等要素即使满足程度较低,也可发生法律效果R;反之,若E1的满足程度低,则

E2等要素就须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各要素E的不同强度的结合还可以决定法

律效果R的不同,由此作为要素的E和作为效果的R都处在变动状态。③ 一般条款通过“要
素—效果”结构的动态适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不确定性概念的作用。首先,一般条款的构成

要素是基于不确定性概念提炼的,具有高度的解释弹性和适用灵活性。这种弹性允许案件事实

中的多种因素被吸纳进要素判断过程,同时使系统外的价值评判得以全面融入。通过对相关因

素的综合衡量和妥善评估,法律系统能够实现个案正义。④ 其次,由于一般条款要素之间具有互

补性,其判断方法并非采取传统“全有或全无”的隔绝模式,而是依赖于综合考量。具体而言,要
素的判断以强度为基准而非单一满足与否。在动态适用中,某一要素的强度要求会受到其他要

素强度的相互影响。如前所述,当某要素的强度较高时,即便其他要素的强度较低,也可能实现

法律效果;反之,若某要素强度较低,则其他要素必须以更高强度加以补充。这种模式能够揭示

利益衡量背后的动态因素,使得外部价值评判能够切实影响法律效果的生成,并为法律价值的论

证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一般条款各要素间不同强度组合所形成的多样化模式,能够引导出不

同的法律效果。这一方面为一般条款的柔性适用提供了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为通过一般条款进

行法律漏洞填补及指导一般条款项下具体规则的适用奠定了基础。例如,新兴案例中的信赖保

护问题可以通过不同要素强度的组合来确定相应的法律效果。这种动态适用方法不仅强化了一

般条款的柔性特质,还确保其在应对复杂社会演化中的适应性。
具体以信赖责任为例,各具体信赖责任规则体系化后所形成的一般条款的构成要素可概括

为:可信赖事实,信赖者的信赖(包括善意、信赖认知、信赖投入、因果关系等,实际可解释为第三

人方面的可归责性),责任者可归责性等。⑤ (1)这些构成要素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而决定

了要素判断难以完全脱离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可信赖事实,随着社会发展,其表现形式

已从传统的单纯占有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形式,包括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以及类商事登记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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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告等。类似地,责任者的可归责性标准也随着社会风险的不断发展,从传统的过错归责转向

风险归责。①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法律系统对外部变化的适应性,也表明一般条款的应用必须

结合具体情境中的动态因素进行判断。(2)各要素分别指向潜在责任者和第三人,以兼顾双方利

益的衡量,并在判断中因各自强度而相互影响。例如,可信赖事实依据其可信赖性来源会呈现不

同的强度,而善意的判断则会因可信赖事实的强度不同而提出相应要求。进一步,对于信赖者的

信赖行为,信赖投入与可信赖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和程序实现方

式也因可信赖事实的强度而有所不同。这种要素判断的相互影响,为信赖责任下具体规则的适

用提供了明确指引。例如,在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中,两者针对的可信赖事实有所差异:表见代

理以授权委托书等代理权外观为核心,而表见代表则聚焦于职务和签章等代表权外观。因此,对
第三人善意的判断要求也随之不同。表见代理中的第三人善意通常采取推定模式,而在表见代

表的特别情形中,如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代表人单独实施的行为,则需要通过有条件推定进行判

断。这种动态调整既体现了要素间的互动性,也确保了具体规则适用的合理性与灵活性。(3)各
要素不同强度的结合模式将直接影响法律效果的类型。例如,在上市公司公告瑕疵引发的信赖

责任中,法律效果通常表现为损害赔偿;而在商事登记引发的信赖责任中,则以将可信赖事实认

定为真实事实作为法律效果。面对新出现的信赖保护情形,可根据不同要素的组合模式,确定各

要素所需的强度及其结合方式,从而决定最终适用的法律效果。在具体信赖责任规则的适用中,
需明确各要素的强度要求以匹配相应的法律效果。

由此,一般条款通过“要素—效果”结构实现动态化适用,不仅能够吸纳外部价值判断,还能

指导内部具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从而构建法律系统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平衡机制。这一机制的

核心在于一般条款通过“要素—效果”结构加强法律系统对复杂社会演化的适用性,同时又因“要
素—效果”结构的框架强制,使得法律适用不至于走向恣意,而是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从而最终

实现法律适用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平衡。具体而言,一般条款可通过要素强度的动态互补(如高可

信赖外观可降低归责性要求),避免传统“要件—效果”结构的全有或全无弊端。例如,在冒名处

分不动产案中,房产登记的“强外观”要素可弥补行为人过错要素的不足,导向权利外观维持效

果;而口头承诺的“弱外观”需结合高过错要素,才能产生损害赔偿效果。这种弹性结构既确保了

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稳定性),又为新型案件提供了分析框架(适应性)。这种适用方式强调一

般条款的动态化,仅限于一般条款自身的功能范畴。一般条款通常在其项下规则存在空白或难

以处理因复杂社会演化而涌现的新型案件时才会被激活适用。此时,需从一般条款的结构特性

出发,结合相关具体规则,提炼并明确其必要的构成要素,再基于“要素—效果”结构进行动态适

用,以确保裁判的灵活性与精准性。当解释和适用一般条款项下的具体规则时,一般条款的动态

要素也为规则的适用或类推适用提供了重要指引。例如,在判断具体规则构成要件时,可以通过

综合考量各要素的强度和互动关系来调整适用条件,从而更灵活地应对复杂案件的事实情境。
这种动态化处理方式,不仅能增强法律系统的适应性,还能拓展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为法律规

则的更新和完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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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一般条款作为法律系统中的核心装置,既是法律原则具体化进程中的中继站,承载着外部社

会价值进入法律系统后功能分化的成果;也是具体规则体系化的价值载体,通过提炼共通规范内

核实现规则协同。基于这一独特的谱系定位,一般条款凭借其需价值填补的不确定性概念,承担

起法律系统内外的双层沟通功能:在对外沟通维度上,动态吸纳社会变迁中的新兴价值(如数据

伦理、算法责任等);在对内沟通维度上,将外部价值转化为具体规则的适用指引,使法律系统得

以柔性回应复杂社会的演化挑战。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亟须通过范式转型充分释放一般条

款的制度潜能。(1)在研究范式革新方面,需摒弃传统“具体化”路径,转向“增大不确定性”的弹

性价值承载范式,强化一般条款的开放性与适应性。(2)在适用结构重构方面,要以“要素—效

果”动态结构替代“要件—效果”刚性框架,通过要素强度互补(如外观可信度与可归责性的反向

变动)、要素互动关联(风险控制力与责任范围的动态校准)及效果分层输出(权利维持/损害赔

偿),构建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裁判模型。(3)在实现系统平衡方面,可依托要素动态组合与效

果弹性分层,在“规范闭合”与“认知开放”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机制。这一转型使《民法典》中
的各类一般条款既能通过要素联动避免裁判恣意,又能凭借效果分层实现个案实质正义,最终为

法律系统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型挑战提供兼具制度弹性与实践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Abstract:Howdoesthelegalsystemcommunicatewiththesocialsystemisthecorepropo-
sitionforhowtheCivilCoderespondstocomplexsocietalevolution.Asakeydual-layercom-
municationdevicewithinthelegalsystem,absorbemergingsocietalvaluesthroughexternal
communicationandtranslatethemintoapplicationguidanceofspecificrulesviainternalcommu-
nication,thusdynamicallybalancingnormativeclosurewithcognitiveopennessoflegalsystem.
Toactivatethisfunction,paradigmshifttowards“increaseduncertainty”isneededatthemacro
leveltoenhancetheelasticvalue-bearingcapacityofgeneralclauses;whileatthemicrolevel,

the“element-effect”structureshouldreplacethetraditional“requirement-effect”structureto
enabledynamicapplicationtothecomplexsocietalevolution.ThisshiftenablestheCivilCode,

whenfacingnovelchallengesfromtechnologicaliteration,topreventjudicialarbitrariness
throughgeneralclausesandsecuresubstantivejusticeinindividualcases,therebyequippingthe
legalsystemwithabalanceofstabilityand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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